
个体工商户可以找厂家代加工生产白酒吗？

产品名称 个体工商户可以找厂家代加工生产白酒吗？

公司名称 安徽天酿酒业有限公司

价格 10.00/1

规格参数 个体户贴牌白:白酒开发贴牌
白酒定制产品:500毫升
代加工白酒:自定制

公司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古井大道99-2号

联系电话  18956811105

产品详情

安徽万顺酒业有限公司白酒生产销售 养生酒代加工 白酒贴牌 欢迎咨询李总18956811105坐落于中国名酒
之乡——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亳州—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神医华佗魏武帝曹操的故乡。东汉建安
年间，曹操将家乡谯郡(今亳州市)产的「九酝春酒」进献给献帝刘协，并上表说明「九酝春酒」的制法
。 亳州市万顺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魏武帝曹操，神医华佗故里、药材之乡，全国最大的白酒生产基
地之一亳州市古井镇。一座老城，一口古井，千年历史，千年生态井... 安徽万顺酒业有限公司生态井酒
是中国唯一的生态原浆酒，万顺酒业天然原浆，五粮精华。万顺酒业生态井酒源于中国4A级历史文化名
城，中华药都，养生亳州，及全国最大的生态酒基地

直接委托生产就可以的，商标
上不需要注明的，或者是对方签订授权使用协议；但是注意商标法的使用管理规定，如下： 第四十八条
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
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商标注册人在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
、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
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
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商标局应
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
内做出决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第五十条 注
册商标被撤销、被宣告无效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自撤销、宣告无效或者注销之日起一年内，商标局对
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申请注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
使用的，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
并可以予以通报，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
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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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 第五十四条
对商标局撤销或者不予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当事人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
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
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五条 法定期限届满，当事人对商标局做出
的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不申请复审或者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的复审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撤销注
册商标的决定、复审决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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